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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准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CRRC CORPORATION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66）

有關向 A股股東派發 2 0 1 7年度股息的公告

茲提述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 5月 31日的本公司 2017年

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的公告（「公告」）。本公司 2017年度利

潤分配方案已經於股東周年大會審議通過。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

匯與公告中所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已於公告中披露向本公司H股股東派發 2017年度股息的安排。如公告中所

述，本公司現將向本公司A股股東派發 2017年度股息的事項載列如下：

1. A股分紅派息方案

(a) 發放年度：2017年度

(b) 股權登記日：2018年 7月 13日（週五）

(c) 除息日：2018年 7月 16日（週一）

(d) 現金紅利發放日：2018年 7月 16日（週一）

(e) 發放對象：截至 2018年 7月 13日下午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在中國證券

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A股股東。

(f) 發放金額：每股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 0.15元（稅前），共計派發現金紅利人

民幣 4,304,829,613.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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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滬股通下香港市場投資者股東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通過滬股通投資本公司A股股份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資者（包括企業

和個人）（「滬股通投資者」），其股息紅利將由本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發，扣稅根據《財政部、國家

稅務總局、證監會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

（財稅 [2014]81號）執行，本公司按照 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稅後每股實際派發現

金紅利人民幣 0.135元。對於滬股通投資者中屬其他國家稅收居民且其所在國與中

國簽訂的稅收協議規定現金紅利所得稅率低於 10%的，企業或個人可以自行或委託

代扣代繳義務人，向本公司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議待遇的申請，主管稅務

機關審核後，按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協議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予以退稅。

滬股通投資者的股權登記日、除息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A股股

東一致。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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